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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依門牌整編及行政區域調整資料辦理住址變更登記

作業原則」一份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因戶政機關所為之門牌整編或行政區域調整作業致民

眾戶籍住址變更時，地政機關可主動辦理逕為住址變更登

記，茲推動旨揭作業。

二、依旨揭作業原則二（一），本部規劃於系統平台按月上傳

門牌整編及行政區域調整等相關資料，提供各直轄市、縣

市地政機關下載，爰請指派聯絡窗口1人，並於文到10日

內依附件格式填妥聯絡窗口資料送部，以利建置系統權限

及後續檔案下載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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